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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社会救助服务的有效供给是分层分类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 经由救助信息数字化转型

和救助主体平台化整合,平台型社会救助服务已初步形成以后台数据集成为救助服务信息基础、以主体整合和资

源配置形塑中台运作机制、以前台界面变革推动救助服务流程再造的实践形态。 基于组织与技术互构视角,以 J
区社会救助服务联盟为例,对平台型社会救助服务的实践形态进行探究,可发现其运作机制包括:以多维评估实现

救助服务需求瞄准,以平台化组织整合实现救助服务主体协同,以服务清单生成和精准匹配实现救助服务内容供

给,以平台赋能推动救助关系重构。 平台型社会救助服务作为基层救助服务的创新形式,通过数智赋能和组织重

构促进救助对象精准识别、救助资源高效整合及救助服务供给创新,促进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和常态化救助帮扶

机制形成,推动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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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

大”,要“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
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要“着
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

作水平,积极主动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

事” [1] 。 社会救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最基本、最古

老的制度安排,是维护社会底线公正、促进国家长治

久安的治理机制[2] ,也是民生建设的重要一环。 脱

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消除了绝对贫困,推动社会救

助体系由收入支持为主转向多维精准社会救助[3] ,
这意味着社会救助政策重心从“贫”转向兼顾“贫”
与“困”,救助内容从单一收入维度转向多维贫困问

题[4] ,救助目标转变为在保障基本生存的基础上关

注困难群众的生活型贫困和发展型贫困[5] 。 相较

于依靠最低收入保障等现金给付方式解决“贫”的

问题,解决“困”的问题则更需要发挥社会救助服务

的作用[6] 。 作为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
专业化社会救助服务不足制约着社会救助体系的完

善[7] 。 同时,困难群众致贫因素日益多样与复杂,
救助需求日益多维度与异质化对社会救助服务需求

识别和服务供给提出更高要求。 有鉴于此,在迈向

共同富裕的新阶段,如何实现社会救助服务有效供

给成为亟待研究的重要现实问题。

一、社会救助的服务转向及实践困境

社会救助作为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经

历从以物质救助为主向“物质+服务”并重的转型。
这不仅是对困难群众多层次、差异化救助需求的回

应,也是推动社会救助体系高质量发展、构建分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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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社会救助新格局的必然要求。 因此,需要对社会

救助服务转向的理论脉络与实践探索进行系统梳

理,以明晰现有研究的贡献与不足,为社会救助服务

供给创新提供理论参照与现实切口。
(一)社会救助的服务转向与供给变革

在现代化和风险性复杂交织的当下,以易变性

(volatility)、不确定性 ( uncertainty)、复杂性 ( com-
plexity)和模糊性( ambiguity)为特征的“乌卡(VU-
CA)”社会已然来临[8] ,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中,个体

贫困呈现出资源匮乏、机会欠缺、权利丧失和可行能

力贫困等多种形式[9] 。 这要求国家在为民众提供

基本经济福利(benefit-in-cash)的同时,也要提供

各类服务或社会照顾服务( social care) [10] 。 作为

“社会安全网”(social security)的最后一道防线,社
会救助不仅要通过系列制度安排为陷入贫困的个体

提供物质支持,还需要与社会救助服务协同发力,才
能帮助个体和家庭走出困境。 社会救助服务是指国

家和社会力量针对贫困家庭及其成员存在的差异化

需求与问题,提供生活照料、教育与就业、医疗康复

等方面的日常照料服务以及其他社会支持性服

务[11] 。 与现金给付和实物发放等物质救助相比,
社会救助服务的目标在于满足救助对象的差异化需

求,实现预防贫困与社会排斥风险、改善弱势群体生

活质量[12] 。
服务转向的社会政策体系对社会服务组织管理

提出新要求。 放眼全球,社会服务已成为西方国家

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福利国家“社会服务化”趋势

明显,“社会服务国家”正逐渐成为社会保障给付新

结构[13] 。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国家普遍遭遇经济

滞胀,由政府垄断社会服务供给的方式遭到质疑。
迫于税收缩减、财政赤字和政府支出压力,新公共管

理运动的兴起和福利治理转型促进了社会服务供给

方式变革。 奥斯特罗姆(Vincent Ostrom)提出将公

共服务的“提供”与“生产”职能区分开,即政府作为

提供方,不一定要自己生产,从而将社会服务中的政

府职能进行分离[14] ,这为民营化、市场化和企业化

社会服务介入提供了基础。 奥斯本(David Osborne)
和盖布勒(Ted Gaebler)认为起催化作用的政府应

该“掌舵”,而不是“划桨”,强调政府的效率取向和

责任定位[15] 。 登哈特( Janet V. Denhardt)提出的

新公共服务理论则强调社会服务供给的公共性,为
重新定位社会服务中的政府职能提供了理论方

向[16] 。 不仅如此,全球性“公民社会组织” (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的发展为社会服务供给提供了

多种路径[17] 。 尤其是随着强调多元主体参与规则

制定和服务输送的福利多元主义理论范式兴

起[18] ,公私合作、政府购买、合作生产等社会服务

供给形式日益多元,超越科层制的社会服务供给格

局日渐明朗。
(二)基层社会救助服务供给实践困境

在服务转向背景下,我国社会救助服务领域的

多元参与探索逐渐展开,但实践中仍存在资源整合、
主体关系和服务递送等多重问题。

一是社会救助服务主体与资源整合能力不足。
基层“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现实情况导致基

层社会救助经办人员往往“身兼数职”,其服务能力

难以满足救助服务需求[19] 。 政府内部救助规则制

定、资格审核和救助实施“自成一体”并形成相对封

闭的闭环流程,导致政府救助与社会救助相对割裂:
基层救助部门针对现有政策救助范围对象提供政策

资源救助,社会组织则针对政策边缘人群对接社会

服务资源[20] 。 这种分离导致,一方面,低保特困群

体因身份资格产生福利叠加;另一方面,政策边缘群

体无法享受相关政策待遇, 从而形成 “悬崖效

应” [21] 。 同时也造成政府外部主体对救助服务参

与范围较为有限,如社会主体在社会救助制度改革、
帮助救助对象自立、规范救助活动等环节的参与相

对不足[22] 。
二是社会救助服务实践中政府与社会主体互动

关系不尽合理。 为提升基层救助服务能力,政府以

“行政吸纳”方式开展政府购买服务,将社会主体纳

入社会救助服务实践[23] 。 尽管社会主体也能借助

政府资源扩大其影响力与业务范围[24] ,但因互动

双方主体地位不平等,社会力量更多成为政府“借
助式”互动的工具[25] ,难以形成政府与社会良性互

动关系。 尤其在这种“吸纳”关系中,政府缺乏与社

会力量互相协作与网络联系的机制,并在合作中倾

向于实施短期、工具主义的措施,导致社会组织行政

化和生存资源依附性,从而偏离其长期发展预

期[26] 。
三是基层社会救助服务递送机制不健全。 一方

面,长期以来,我国社会救助体系注重以收入保障为

主的社会救助制度建设,对社会救助服务关注不足,
造成其在社会救助体系中的“短板效应” [27] 。 加之

社会组织发育不充分,救助服务的供给内容匹配精

准度受到制约,无法满足受助对象的多元化救助需

要[28] 。 另一方面,社会救助服务供给中长期存在

的管办不分、质量监管缺乏等问题制约着社会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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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高质量发展[29] 。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既有研究主要从规范

层面和实践层面探讨社会救助服务的供给形态。 规

范研究指出了社会救助服务多元参与的治理图景,
尽管强调社会救助服务供给中的多元主体责任,但
并未就主体间合作关系及服务供给运作机制进行深

入讨论。 实证研究则将社会救助服务作为既定政策

资源的配置偏差,关注社会救助服务的实践问题与

生成原因。 尽管这些研究对社会救助服务供给提供

了诸多有益启示,但仍无法回答何以实现社会救助

服务有效供给这一问题,难以为完善分层分类社会

救助体系、推动社会救助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

支持。 为此,本文聚焦实践中出现的平台型社会救

助服务这一供给形态,从技术与组织互构视角分析

其如何在数字技术赋能与组织形态变革的双向过程

中回应社会救助服务治理需求。

二、技术与组织互构视角下的
平台型社会救助服务

　 　 公共治理平台作为应对复杂社会问题的组织载

体,通过技术嵌入和组织重塑为社会治理与公共服

务供给开辟了新路径,也为社会救助服务创新提供

了新思路。 在这一背景下,社会救助领域涌现的平

台型救助服务形态,正通过技术与组织的协同变革

推动供给创新。 因此,有必要从技术与组织互构的

视角出发,系统审视数字化转型如何重塑社会救助

服务的组织方式,并深入分析其如何重塑社会救助

服务运作机制。
(一)分析视角:技术与组织互构论

尽管平台型社会救助服务是信息技术与公共组

织相互形塑的新型治理形态,已有研究关于技术与

组织关系的讨论仍能为分析这一现象提供有益视

角。 技术与组织关系研究视角经历了从“技术决定

论”“技术建构论”“技术的结构化理论”到“技术与

组织互构论”的演变过程,其关注点逐渐从宏大叙

事和抽象分析转向更具实践导向的中观理论和经验

研究[26] 。 其中,“技术与组织互构论”将技术与组

织的关系视为“技术提供方和技术使用方之间相互

建构的过程” [30] 。 这一互构机制体现为技术自身

的逻辑与采用该技术的组织结构在技术使用过程中

持续互动、相互塑造[31] 。 该视角将技术与组织置

于同一时空背景下进行考察,重点分析技术的内在

特质与承载组织关系的行动主体之间的动态交互。

就此而论,“技术与组织互构论”摆脱了技术哲学式

的抽象叙事,致力于在具体、多元、动态的组织场景

中分析技术与组织的互动机制,从实践性和适应性

的角度分析技术的结构性特征与组织技术采纳者对

技术的适应性配置。 不仅如此,技术与组织互构视

角还从组织运作的实际出发,凸显组织技术采纳者

作为技术使用者和技术代理人的关键角色[32] 。 这

种双向互动既承认技术使用者的理性与能动性,也
强调技术能动性需要适配于组织既有结构与制度

框架。
在技术与组织互构视角下,作为新组织形式的

平台兼具技术属性与组织意义。 尽管既有研究对平

台的界定不一而足,但其实质是资源组织和匹配方

式的隐喻:平台内双边或多边利益相关者通过“平
台”的中介作用实现联结和匹配并形成网络效

应[33] 。 公共治理平台作为多主体交互作用、数据

与技术驱动的复杂适应性网络生态系统,具备开放

性、连接性和模块化等特征[34] 。 开放性在于通过

搭建平台或通过与平台企业合作拓展政府治理领

域,利用政府外部主体力量实现公共物品供给创

新[35] 。 连接性体现为平台作为公私部门、社区、公
民等行动者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为技术、用户和决策

者提供互动空间[36] 。 模块化特征反映平台内各创

新单元的分离与重组,以内容和流程的模块化分解

实现对创新风险的划分和治理[37] ,进而聚集资源、
实现组织协同和信息共享。

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应用,平台日益深嵌于

公共治理过程之中。 在政府内部治理中,以平台跨

界整合和协作治理将科层组织的纵向关系和行政组

织部门间的横向关系及斜向关系整合为基于政策问

题的整体性网络结构关系[38] 。 平台所构造的边界

开放的组织生态为其他类型组织和社会成员提供参

与渠道[39] ,进而把多元利益相关主体联结、汇聚到

平台之内,推动多元主体互动合作、互相促进与互利

互惠,实现公共物品多元供给、公共服务协作创新与

公共事务合作共治[40] 。
(二)现实耦合:平台型社会救助服务的全景

呈现

平台型社会救助服务的出现不仅是技术嵌入推

动的社会治理组织形式变革,更是社会救助服务转

向对社会救助信息能力、主体合作和组织方式提出

新要求的回应。 具体而言,在救助对象识别方面,社
会救助服务的救助标准及对象识别更具模糊性与弹

性,不仅要结合地方实际确定服务救助需求类别及

58

平台型社会救助服务:实践形态与运作机制



其相应标准,也要考虑不同需求主体的差异化状况

以提供针对性救助服务,这就对社会救助服务组织

的信息处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在救助主体方面,
社会救助服务需要多元主体尤其是专业社会组织参

与合作,以满足救助对象多样化需求。 在服务组织

方式方面,社会救助服务因其模糊性和差异化特征,
往往缺乏专门的政策文件对其内容范围、实施方式

和目标要求进行明确规定,也缺少相应的资源支持

与实施机制。 这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单纯依靠政府

救助的范畴,需要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社会救助服

务,并在此过程中重塑多元主体间的合作关系与组

织方式。
为回应以上需求,平台型社会救助服务以数字

化转型为基础,通过提升后台信息集成能力、优化中

台资源配置机制以及重塑前台交互界面等关键环

节,为社会救助服务的平台化运作提供技术支撑和

组织载体。 就本文而言,平台型社会救助服务是指

依托数字化信息平台,通过技术赋能与组织重构,整
合政府、社会组织、市场主体等多方资源,以数据集

成、资源协调与界面交互为核心架构,推动社会救助

服务需求精准识别、主体高效协同、内容精准匹配与

关系合理重塑的新型社会救助服务供给形态。 其具

体架构包括以下三个方面(详见图 1):

图 1　 平台型社会救助服务的运行架构

　 　 一是后台信息集成。 社会救助领域数字化转型

的核心在于将社会救助对象的个体特征、经济状况

等社会事实转译成可供分析运算的结构化数据,以
此构成平台型社会救助服务运作的“后台”基础;并
借助开放端口和数据共享对多元主体采集的数据进

行整合,使用平台算法将所掌握的数据进行集成与

分析运算,以实现对救助对象的多维需求信息进行

分析综合识别。 二是中台资源协调。 基于后台整合

的救助对象需求信息以及各类救助主体的资源禀赋

与服务能力,形成社会救助服务的运作 “中台”。
“中台”的存在不仅深刻改变了不同救助服务主体

之间的合作关系模式,更通过高效整合与精准配置

社会资源实现对多样化救助需求的快速、精准响应。

三是前台交互界面。 社会救助服务的数字化转型在

前台体现为交互界面的重塑。 前台为救助对象提供

在线申报的便捷入口,同时借由救助服务经办程序

实现社会救助服务对象信息录入、服务程序和订单

内容等信息的在线填报和动态更新,重塑社会救助

服务的“前台”界面。
为深入探究平台型社会救助服务的具体实践与

运作逻辑,本文选取 N 市 J 区的社会救助服务改革

作为研究案例。 该案例的典型性主要体现在两方

面:首先,该区在社会救助服务领域取得了显著成

效。 J 区获评省级社会救助领域创新实践优秀案

例,入选全国社会救助领域改革创新试点单位。 通

过持续推进社会救助服务改革试点,其经验多次获

得主流媒体报道,并吸引了其他地区民政部门前来

学习考察,具备较强的典型性和示范意义。 其次,J
区通过组建区级社会救助服务联盟(以下简称“联
盟”)和打造区级救助信息平台,广泛链接了各类专

业社会组织。 该模式在深度整合信息资源的基础

上,依托救助信息平台优化了社会救助流程,推动社

会救助服务的平台化运作。 因此,以 J 区为例能够

清晰、完整地展示平台型社会救助服务的生成进路

与实践样态。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所用资料主要来源于

课题组 2023 年 1 月至 9 月在 J 区进行的多次实地

调研。 调研主要运用半结构式访谈法,围绕社会救

助服务对象识别、服务资源链接、服务主体协同以及

服务递送等核心议题,对 J 区民政局及社会救助科

相关领导、社会救助服务联盟负责人、社区救助工作

人员等关键信息提供者进行深度访谈,获取了大量

一手资料,同时系统收集并分析了相关的政策文件、
工作总结、新闻报道等二手资料,确保分析的全面性

与可靠性。

三、平台型社会救助服务的实践形态

平台型社会救助服务的关键在于通过救助信息

的数字化转型与救助主体的平台化整合,构建一个

高效、精准的社会救助服务供给体系。 J 区的实践

生动诠释了这一形态的形成过程:从引入社会组织

到开发智慧救助信息系统,再到组建社会救助服务

联盟广泛吸纳专业力量,最终形成后台坚实、中台协

同、前台便捷的救助服务运作体系,推动社会救助服

务供给从科层式、分散化供给向数字化、平台型治理

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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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化转型与平台化整合:平台型社会救

助服务的实践过程

作为多元救助服务主体互动与合作载体,平台

型社会救助服务的实践不仅源于救助服务现实需求

对治理能力和治理形态要求的推动,更是基层社会

救助实践创新对技术要素吸纳和组织方式创新积累

的结果。 就 J 区而言,作为东部发达城市的金融中

心,辖区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低保特困对象持

续减少。 但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仍存在不少问题,
尤其是存在“对困难人员和家庭的家境情况、生活

状况、发展水平、救助需求的综合评估不足,救助资

源统筹乏力、救助政策衔接不够、救助时效有待提升

等突出问题”①。 为此,J 区积极开展社会救助改

革,推进救助对象拓展至低收入群体和支出困难家

庭,救助方式向“物质+服务”转变,救助主体转向多

元参与。 为提升社会救助服务能力,J 区于 2019 年

开展“入户调查‘5+3’联建机制”试点,引入具备相

关资质和能力的专业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经办和

服务工作,推动社会救助参与主体社会化。 2020
年,J 区以“临时救助智慧化规范化”为契机开发建

设区级智慧救助信息系统,实现社会救助信息化运

作、一站式办理和可回溯监管。 2021 年,J 区入选全

国社会救助领域改革创新试点单位并开展“困难家

庭救助帮扶综合评估”试点创新。 通过与高校专家

团队合作开展综合调查与评估,形成了以日常生活、
住房保障、劳动就业、健康医疗、教育负担、社会融入

等内容构成的困难家庭综合评估认定指数(以下简

称“六维”评估指数),以便更全面地评估与掌握救

助对象需求。
社会救助服务供给不仅需要更加精细化的识别

标准和瞄准程序,还需要一支专业的救助服务供给

队伍。 为提升困难对象发现能力、精准识别救助对

象需求、链接相应救助资源,J 区民政局与区社会组

织联合会共同组建 J 区社会救助服务联盟,吸纳慈

善公益组织、专业社工团队成为成员单位。 截至

2024 年 6 月,联盟已吸纳 50 余家成员单位,涵盖入

户评估、心灵关爱、精神慰藉、长者关爱、儿童关爱、
物质帮扶、法律援助、家庭辅导等专业服务组织。 联

盟在整合社会组织的同时,还通过社会组织联合会

积极培育专业组织,试点以来已培育孵化近 30 家不

同功能类别的社会组织加入联盟。
经由多次实践创新改革,J 区形成了平台型社

会救助服务运作体系。 为明确社会救助服务的需求

识别标准,J 区“六维”评估指数包含 14 项二级指标

和 40 项三级指标,以便综合分析困难家庭的贫困发

生率,从而对其困难程度和救助需求进行全面评估。
同时,J 区在救助工作中将“六维”评估指数接入区

级救助信息平台,与日常救助申请、主动发现机制和

救助经办程序相关联,为救助服务对象识别提供标

准体系,不断优化救助对象识别的数据基础,提升救

助服务对象瞄准能力和困难群众综合识别效率。 不

仅如此,J 区还将救助信息平台与社会救助服务经

办流程进行结合,为社会救助服务资源整合和专业

服务递送提供技术支撑和组织载体。
(二)技术赋能与组织重构:平台型社会救助服

务的实践向度

平台型社会救助服务的实践创新由技术赋能与

组织重构共同作用,并体现为前台、中台、后台的系

统性协同。 后台通过数据集成实现信息的精准定位

与整合,为平台运作提供信息基础和技术支撑;中台

扮演枢纽角色,聚焦多元主体的整合吸纳与资源配

置,重构服务供给的组织网络与协同机制;前台则是

面向用户的直接界面,通过交互方式的变革推动服

务流程再造,提升救助服务的可及性与响应性。
1.以数据集成实现信息整合与后台精准定位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治
理手段的技术化已成为提升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效

能的关键方向,贫困治理领域亦不例外。 随着社会

救助目标层次的提升与内容维度的扩展,传统的救

助对象识别机制面临更新挑战。 社会救助服务的有

效供给高度依赖于对救助对象个体特征、家庭状况、
生产生活信息等在地化情境要素的精准把握,对社

会救助服务的信息能力提出更高要求[41] 。 因此,
如何通过对多维信息的深度整合与应用,精确瞄准

救助对象并识别其需求,构成平台型社会救助服务

运作的核心前提。
救助信息的集成与整合是平台型社会救助服务

运作的支撑基础。 在实践中,J 区将涵盖多维度的

“六维”评估指数深度融入其社会救助信息化管理

服务系统及服务经办流程中,将原本分散、静态的救

助信息转译为可分析、可计算的结构化数据。 基于

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平台能够对救助对象的需求内

容及其紧迫程度进行量化分析与计算。 J 区民政局

在整合救助信息的基础上,打造了区级困难家庭救

助帮扶综合评估与社会救助信息化管理系统。 该系

统将救助信息管理、服务经办操作以及综合评估功

能统一整合在单一平台内,力图实现对救助对象困

难程度、具体需求信息以及服务供给效果等多维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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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汇聚。 这不仅奠定了社会救助服务运作的信息

基础,也为构建多样化服务应用场景提供了坚实的

数据支持。
救助信息数字化的核心价值在于为数据的开放

共享与多维深度分析提供信息支撑,J 区实践充分

体现了这一点。 该区通过对接省级家庭经济状况核

对系统和市级居民家庭经济状况实时比对系统,实
现了跨层级、跨部门信息的整合链接与实时比对。
通过对汇集的多维数据进行综合分析,提升救助对

象困难状况识别的精准度与效率,并通过不同部门

间的信息共享,建立全区统一的社会救助资源库和

中高风险家庭动态数据库。 该数据库将潜在风险较

高的重点人员与家庭纳入集中管理的“数据池”,并
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定期监测其生活风险或可能发

生的危机事项。 在此基础上,J 区将救助数据延伸

至入户评估和服务经办,借此形成了一套贯通救助

对象主动发现、救助信息多维整合、救助需求精准识

别等环节的“链式救助”机制,以提升社会救助的响

应速度与靶向性。
2.以整合吸纳推动多元主体协同互动与中台资

源整合配置

中台运作的关键在于发挥平台的枢纽功能,通
过整合吸纳多元主体实现跨部门、跨层级的救助服

务资源整合。 在实践中,联盟为各类社会组织的服

务开展与资源配置提供了系统化支持,并通过其下

设的社会组织培育孵化中心,积极孵化和培育专业

力量参与社会救助服务,确保服务的专业性与可持

续性。 不仅如此,联盟还发挥其整合功能,促进教

育、房产、司法等政府职能部门,以及慈善机构、群团

组织等多元主体协同联动。 值得一提的是,联盟通

过与区委组织部“两新”工委、区委统战部工商联等

关键枢纽型组织建立广泛联系②,构建了强大的资

源吸附网络。 这种网络以平台为基础,汇聚多元化

社会救助资源,吸引企业及社会各界力量广泛参与,
形成强大救助合力。 这种整合吸纳机制不仅充分释

放了社会主体参与救助服务的活力,也通过拓展救

助主体的边界,为服务主体合作沟通提供交流、互动

平台,从而实现上下级政府间“纵向协同”、同级政

府内不同职能部门间“横向协同”及公共部门与社

会力量间“内外协同”。
联盟的“中台”作用在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层

面尤为突出。 通过整合多元救助服务主体,联盟不

仅着力拓宽社会力量参与的渠道,汇集更加丰富和

多样化的救助服务资源,更积极推进社会救助服务

项目优化升级。 例如,通过有效衔接政策资源与社

会资源,减少不同救助服务项目之间的交叉重叠,提
升救助资源的整体配置效率和服务协同效应。 此

外,联盟积极发动社会组织和社区志愿者力量,以项

目化方式(如社区照料、学业辅导、技能培训与就业

支持)为救助家庭提供综合支持网络。 在资源配置

的具体操作上,依托区级救助信息平台强大的信息

整合能力及其“六维”指数的综合评估结果,针对救

助对象的差异化、个性化服务需求,精准链接所需资

源并开展多维度的帮扶行动。 同时,借助平台的整

合作用,将分散的救助项目与政策有机整合,为不同

特征的救助对象量身定制“救助套餐”,从而实现救

助供给与需求高度匹配。
3.以界面变革推动流程再造、程序优化与前后

台多向互动

平台型社会救助服务更直接的变革在于面向救

助对象的“前台”互动界面。 不同于通过线下申报、
纸质表格填写和家计调查等方法核实与确认救助对

象身份的传统做法,平台型社会救助服务通过前台

交互界面变革推动救助服务对象需求评估流程重

塑。 相较于后台和中台的信息基础和主体关系,
“前台”直接与公众或社会问题接触,成为救助对象

个体生活世界与社会救助服务系统的互动界

面[42] ,为救助申请者与服务供给方提供全新互动

方式。 这种界面变革不仅促进救助申请与需求识别

效率提升,也在重塑着社会救助服务的整体流程。 J
区的实践表明,打造出面向救助对象的救助服务申

请与评估界面,其核心在于构建“线上+线下”的多

渠道、组合式发现与评估机制。
一是线下主动发现与在场评估。 依托社区网格

员线下巡查主动发现可能处于生活困境和存在致贫

风险的家庭和个人,并联络街道、社区工作人员主动

上门评估。 工作人员依托移动端的“六维”评估指

数应用程序进行入户评估,对救助对象的实际困难

状况和具体救助需求进行综合判定与数据采集。 这

些现场评估录入的数据随即流转至区级救助信息平

台的后端系统,由后台进行困难状况与需求的最终

确认,并启动相应的服务资源对接流程。 二是后台

数据监测与精准预警。 区级救助信息平台持续对困

难群体数据库进行实时动态监测,通过大数据分析

识别出可能滑向救助边缘、面临风险的困难家庭,随
即自动触发后台预警机制。 平台即时将预警对象信

息精准推送至其所属社区,由社区工作者联合专业

社工进行实地入户探访和精准评估,进一步明确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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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救助需求。 三是线上便捷申请与闭环管理。 J
区将救助申请流程全面线上化,符合条件的居民可

通过“我的 N 市” App 和“多维救助帮扶社区服务

通”小程序进行便捷的线上申报。 这两个前端应用

的后台数据与区级困难家庭救助帮扶综合评估及社

会救助信息化管理系统深度联通。 救助对象在小程

序端提交申请数据后,信息会自动传送至区平台进

行后台审核。 审核通过后,平台将相关信息推送回

社区,由社区工作人员或志愿者上门进行信息的二

次核实与完善。
J 区在积极拥抱数字技术的同时,也认识到数

智时代弱势群体可能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 为此,
该区在大力推行数字化渠道的同时,保留了社会救

助线下申请点。 不仅在各社区设立救助服务站点,
打通社会救助“最后一米”,而且依托街道服务中心

对困难群众求助实行“一门受理”。 这些线下站点

为那些不熟悉或难以使用数字工具的困难群众提供

了不可或缺的“在场互动界面”,提升了社会救助服

务供给的包容性。

四、平台型社会救助服务的运作机制

平台型社会救助服务有效运作的核心在于回应

“救助谁”“谁来救”“救什么”以及“如何救”等关键

问题。 为此,需要聚焦于平台型社会救助服务运作

的动态过程,深入分析其如何建构起包含救助对象

需求识别、服务主体整合、服务内容供给以及服务关

系重构等核心环节的运行机制(详见图 2)。

图 2　 平台型社会救助服务的运作机制

　 　 (一)需求瞄准:技术与组织协同合作

贫困作为特定社会现象,兼具现实性与建构

性[43] 。 随着贫困治理目标从解决绝对贫困转向缓

解相对贫困与多维贫困,以物质救助为主的对象识

别机制面临深刻挑战。 相较于主要依据收入指标判

定资格的物质救助,社会救助服务的对象确定与需

求识别呈现出更高的复杂性与情境依赖性,亟须建

立一套兼具原则性、灵活性、综合性与科学性的多维

识别机制。 为精准评估困难群众的救助服务需求,J
区民政局委托高校专家团队,在对全区现有帮扶对

象与政策进行深入梳理分析的基础上开展大规模问

卷调查。 该调查对困难家庭的基本特征、经济状况、
生活处境等多方面数据进行系统采集与分析,并据

此构建覆盖多个维度的“六维”评估指数。 该指数

旨在全面、动态地评估困难家庭的实际需求,并在实

践中坚持“边实践、边运用、边完善”的原则,持续优

化指标体系。 这套评估指标体系运用的多维贫困指

标,不仅能够从不同侧面刻画受助对象的需求图谱,
而且基于全区困难人口数据的综合评估,更能反映

本地经济社会生活情境,从而使需求瞄准更贴合地

方实际。
技术指标体系与瞄准程序的贯通是有效识别和

评估救助对象服务需求的关键,“六维”评估指数在

区级救助信息平台的接入使救助对象瞄准机制更加

高效。 为综合评估救助对象的服务需求,J 区将“六
维”评估指数深度嵌入区级救助信息系统。 系统依

据多维指标的评估结果,自动为困难家庭的困难类

型和程度“标注”相应的识别标签,并与困难群体数

据库联动进行实时动态监测。 在技术支撑的基础

上,J 区确立了“固定对象定期评、家庭变化立即评、
新进对象实时评、主动发现跟进评”的动态评估原

则,从而捕捉救助对象的隐性贫困或其他复杂贫困

形态。 并依据评估结果和紧迫需求,优先响应群众

反映强烈、亟待解决的困难,从而精准识别服务需

求,为后续精细配置救助资源和量身定制帮扶方案

奠定坚实基础。
专业评估组织是多维评价指标运用和救助对象

需求精准识别的组织保障。 在实践中,J 区发挥联

盟的平台组织作用,引入和培育了一批业务素质高、
人员队伍强、组织机构全的第三方评估组织,围绕救

助对象锁定、内容锚定、方式确定、效果评定等方面

开展专业、精准、全面的评估。 专业评估组织全程参

与困难家庭救助帮扶综合过程,包括综合评估、分析

测算、等级界定和多维救助。 这不仅推动了社会救

助服务的专业组织引入,提升了救助对象瞄准识别

精度,还有利于通过专业评估促进专业组织培育,推
进救助服务参与和组织能力提升的良性互动。

(二)主体整合:合作方式与主体关系

社会救助服务的有效供给不仅有赖于需求评估

98

平台型社会救助服务:实践形态与运作机制



环节的专业介入,更离不开专业救助服务主体在服

务实际递送中的深度参与。 然而,专职化救助服务

组织的建设往往需要较高经济投入。 为此,如何通

过有效的组织方式实现对多元社会主体的整合,成
为保障救助服务持续、高效供给的关键路径。 得益

于所在区域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J 区的社会组织

与公益组织整体发展态势良好,区内社会救助与专

业组织的合作关系也由来已久。 为缓解基层救助工

作力量不足、低保对象调查抽查时效低等困境,J 区

于 2019 年便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专业社

会组织承担低保在保对象及申请对象的家境调查、
家庭抽查等入户核实工作。 这种模式实质上是将社

会力量通过市场契约的方式“吸纳”进入原有的救

助服务经办体系。 在这种合作关系中,社会组织的

专业能力与服务目标被纳入政府责任框架,客观上

形成了社会组织对行政体系的非对称性、依附式合

作关系[44] ,且合作关系的阶段性也容易导致社会

组织发展目标与业务内容趋向短期化[45] 。
开放包容的主体合作机制是社会救助服务有效

开展的核心要素。 为提升救助服务供给能力,J 区

依托联盟这一组织平台对救助服务主体进行创新整

合,将具备专业救助服务能力的社会组织整合为

“联盟成员单位”,同时积极推进专业社会救助服务

组织的培育工作,通过专业技能培训和组织孵化等

方式,主动培育多家功能各异的社会组织。 在主体

关系层面,联盟在平台运作中主要发挥协调枢纽作

用,根据具体的救助环节和需求对成员组织进行动

态配置。 这种协调方式在缩短服务供给链条的同

时,降低了主体间组织壁垒与沟通成本,推动主体间

关系从过去政府单向主导的“链式互动”逐步转向

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网络协同”。
在主体整合方面,平台的整合机制超越了传统

基于购买合同的契约关系。 不仅积极整合政府部门

和社会组织这两类核心主体的服务能力,还积极带

动社会企业、志愿者队伍等更广泛社会力量的参与。
例如,社会企业通过慈善捐赠、运营爱心超市等方

式,为困难群体提供多元化救助资源和服务;志愿者

队伍则在困难群众摸排、日常走访关怀等工作中发

挥着重要的补充性作用。 这种广泛的主体整合充分

体现了平台型社会救助服务的核心价值:为各类救

助服务主体提供参与渠道,将分散在不同主体中的

能力和资源进行链接与整合,促进主体间的顺畅沟

通与协作,以构建共生互补、富有韧性的“社会救助

服务生态圈”。

(三)服务供给:内容生成与服务递送

社会救助服务的有效供给有赖于专业服务配置

和精准服务供给。 由于社会救助服务具有非标准性

和差异化特征[46] ,其服务供给需设置针对性强的

服务内容并建立精准的供需匹配机制。 为此,J 区

在困难家庭综合救助评估基础上,识别出的服务需

求类型及其强度,系统性地形成了涵盖困难家庭、老
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以及就业救助等 5 大类别、
共计 48 项救助服务的清单。 这份清单的内容设计

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如为救助家庭中的失能群体提

供必要的访视与照料服务;发动志愿服务组织为处

于学龄阶段的未成年人提供学业辅导和亲情陪伴;
对于有特殊需求的困难家庭,则提供生活指导、心理

抚慰和社会融入等精神层面的支持。 服务清单基本

覆盖家庭成员生命周期的关键阶段以及多样化的救

助需求类型,为困难家庭应对发展困境提供了重要

的资源支撑。
服务清单的建立为精准匹配提供了参照依据,

而供需对接的实现则依赖于社会救助服务的信息集

成能力与联盟高效的组织协调能力。 在需求识别环

节,平台型社会救助服务通过整合多维数据,对救助

对象的服务需求进行系统评估,力求全面把握其实

际困境。 随后,街道、社区工作人员以及联盟组织等

多元主体,依据评估确定的救助对象需求等级,为其

精准匹配相应的政策资源和服务项目。 在资源整合

方面,平台不仅汇聚了既有的救助服务资源,还广泛

链接如社区公益基金、福彩基金“微心愿”等多样化

的社会救助项目,以此为基础生成个性化的救助服

务方案,力求通过多维帮扶协同发挥多种资源的合

力。 S 街道李奶奶的案例生动地诠释了这种精准匹

配与多维帮扶的效果。
S 街道在走访摸排困难家庭时发现,69 岁的李

奶奶每月领取征地生活费 1300 元,尽管收入超过了

低保标准,但由于老两口均患有多项基础病,医疗支

出较高,独子收入也不高,生活十分清贫。 S 街道负

责人通过“六维”评估程序对李奶奶的困难状况进

行综合评估,并将数据上传至区级救助信息平台。
区民政局工作人员联合街道、社区和社会救助服务

联盟,为李奶奶家庭量身定制“福彩救助+慈善帮

扶+每周一次家政服务+定期精神慰藉”的多维救助

包,极大地满足了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与个性

服务需求。
李奶奶的案例清晰地展现了平台型社会救助服

务在服务匹配方面的核心功能。 在资源配置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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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通过对救助对象进行“六维”评估,立体化地呈

现其需求信息,为政策资源、社会组织以及社区公益

力量的介入提供了精准“窗口”,有力地促进了救助

资源的协调配置。 从救助需求满足来看,平台以

“救助顾问”角色根据特定救助对象需求匹配相应

救助资源以生成救助方案,解决了隐性困难和游离

于兜底保障范围边缘救助对象的多维贫困问题。 就

救助方式而言,依托联盟的主体整合作用,不同救助

主体的救助能力和资源得以汇集整合,推动不同救

助需求的梯度化帮扶,多种救助方式综合作用协调

发挥,以“大社会救助”格局推动社会救助从满足基

本生活需求向提供多维帮扶转变。
(四)关系重构:平台赋能与协同合力

平台型社会救助服务的运作方式也在重塑救助

主体与救助对象的关系。 在传统贫困治理中,社会

救助的目标定位为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存权利,与
之对应的救助方式主要是基于现金救助的最低收入

保障制度。 在此模式下,救助对象和救助主体的互

动主要集中在救助资质确认和救助经办程序等事务

性环节。 而社会救助服务供给的平台化运作催生了

更为深入和持续的关系形态。 J 区基于“六维”评估

指数所提供的救助服务,往往需要救助主体(包括

社会工作者、社会组织等)深入到救助对象的生活

场域,开展如就业培训、生活照料、心理康复等需要

长期配合与支持的支持型服务。 这种救助方式超越

了传统以资质审查和救助经办为核心的有限互动,
更易在持续互动中建立起合作关系,并最终转化为

对救助对象家庭发展的实质性支持。
在平台型社会救助服务中,志愿者等个体参与

者的救助服务能力得到提升。 如 D 社区借助“多维

救助帮扶社区服务通”小程序,实现多维救助线上

申请。 社区群众可借助小程序进行捐赠申请和志愿

者申请,通过广泛汇集救助资源提升资源整合效率。
更为重要的是,平台赋能理念在个体层面得以体现。
平台通过鼓励并引导具备一定劳动能力的受助对象

转化为志愿者,充分调动了这些受助对象的积极性

与能动性。 这类志愿者往往因自己的受助经历而更

具同理心,能够更敏锐地识别并主动发现社区中潜

在或处于边缘困境的家庭及个人,并通过与社区工

作人员的联动协作,提升多维贫困识别的精准度。
如 D 社区发动一名肢体残疾的救助对象成为社区

服务志愿者,并在社区内为其设置志愿服务岗位。
该志愿者利用其自身经验和能力,为社区居民提供

政策咨询、救助申请协助以及上门核查等支持服务。

这不仅提升了社会救助服务对象的识别效率,而且

为受助者提供了实现自我价值、积极参与社区生活

的机会,实现了助人与自助的良性循环。
平台型社会救助服务也为汇集困难群众的多元

需求和整合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提供了高效、直接

的对接窗口。 在平台技术支撑和政府资源的协同支

持下,平台型社会救助服务通过精准锚定目标群体,
缩减社会组织在服务对象发现、服务需求对接过程

中的时间成本与信息成本,使得社会组织能够更专

注于发挥其专业能力,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服务设计、
递送和质量保障上,从而有助于提升社会组织的公

益价值和社会影响力。

五、结论与讨论

在现代风险社会中,社会救助扮演着至关重要

的角色。 它通过为个体提供一系列抵御现代风险的

保护性“反向运动”,保护个体福祉不被经济活动和

社会结构变迁所破坏[47] 。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数智

时代,个体面临的贫困形态愈发多样,致贫原因日益

复杂化。 这一转变对社会救助体系提出了更高要

求,亟须建立更为完善的救助需求识别机制与帮扶

措施,为面临现实或潜在风险的个体与家庭提供及

时和有效的支持。
本文以 J 区社会救助服务联盟为例,探讨平台

型社会救助服务的实践形态与运作机制。 作为社会

救助服务领域的创新实践,J 区通过数字化转型与

平台化整合,构建起涵盖数据集成、主体整合、资源

配置与前台互动的综合性社会救助信息平台和组织

结构,成为平台型社会救助服务的具体实践形态。
该案例表明,平台型社会救助服务融合数字技术赋

能与平台化组织整合这两大关键支撑要件,不仅以

救助数据为基础强化信息能力建设,进而为精准识

别需求奠定坚实基础,还通过资源整合、主体协同与

界面重塑推动流程再造,为实现差异化需求响应和

个性化服务提供组织与技术条件。 平台型社会救助

服务的运作逻辑主要包括:依托多维评估体系实现

服务需求的精准识别;通过平台化组织整合凝聚多

元救助主体;凭借服务清单机制实现内容的精准匹

配与供给;借助平台赋能与协同机制重构救助主体

与救助对象之间的关系。
平台型社会救助服务不仅通过引入专业救助服

务提升社会救助的目标层次、扩展服务内容,还将那

些处于政策边缘却存在实质困难的群体纳入救助范

19

平台型社会救助服务:实践形态与运作机制



围,推动社会救助从以生存保障为主导向以增强个

体发展能力为核心的综合帮扶范式转变。 这一过程

也为社会力量与公共资源参与社会救助提供了重要

渠道,尤其通过链接并整合多元主体,推动了社会救

助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整体效能提升。 其深层价值体

现在社会救助从科层化、行政化的传统给付模式向

生态化、平台化供给转型。 这一供给形态重塑着国

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借助相对扁平化的治理结构

与更为平等的互动机制,推动政府与社会、服务主体

与救助对象之间关系的积极转变。 政府角色由“主
导控制”逐渐转向“平台构建与规则制定”,社会力

量则成为具备自主性的服务节点,为构建多元、韧性

的“社会救助服务生态”奠定基础。
平台型社会救助服务也在重塑贫困治理的内在

逻辑,推动社会救助从依赖静态身份识别的“资格

认证”转向需求回应的动态帮扶,这一转变更契合

相对贫困阶段所呈现的复杂性特征和发展性要求。
在相对贫困治理阶段,低收入人口成为健全分层分

类社会救助体系的重点帮扶对象。 在此背景下,平
台型社会救助服务不仅回应了复杂贫困形态下的治

理需求,更以数据驱动、资源整合和机制协同为核

心,为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提供实践框架。 其依

托数字技术手段实现动态监测、快速响应与精准干

预,有助于破解传统社会救助中存在的覆盖盲区、响
应滞后与服务碎片化等问题,促进低收入人口动态

监测和常态化救助帮扶机制有效形成,推动社会救

助从生存型向发展型、从临时性向常态化、从碎片化

向系统性转型。
本文基于理论分析与案例剖析,回答了“平台

型社会救助服务何以实现有效运作”这一核心问

题,其经验对其他地区社会救助服务实践具有一定

参考价值。 J 区的实践为经济发达、社会组织资源

丰富地区推进社会救助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

借鉴,其核心启示在于通过技术赋能整合资源,通过

组织创新激活社会力量,以实现社会救助服务供给

优化。 但也需清醒认识其适用边界与潜在风险,尤
其是数字接入程度较低、社会组织力量相对薄弱的

地区,需审慎考虑数字鸿沟与主体缺失可能带来的

制约。 此外,须警惕“技术理性”越界带来的算法偏

见和服务标准化对救助对象个性化需求的忽视,始
终坚持“线上+线下”融合及以人为本的原则。 本文

为理解数智时代社会救助服务的供给形态提供了初

步分析,未来可结合更多案例进行类型比较与机制

检验,以深化对社会技术系统转型中社会救助服务

的理论认识。

注释

①资料来源于 J 区社会救助改革创新试点工作方案。 ②“两新”工

委,全称为“中国共产党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工作委员

会”,是中国共产党在县级以上地方党委设立的专门负责非公有制

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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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form-Type Social Assistance Services:
Practical Forms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s

Li Jing　 　 Duan Kunkun
Abstract:The effective supply of social assistance services is a crucial aspect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tratified and cat-

egorized social assist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utual construction of organizations and technology, this study takes the social
assistance service alliance in District J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practical form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of platform-based social
assistance services with dual attributes of technology and organization, and analyzes the effective supply forms of social assistance serv-
ice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rough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ssistance information and the platform-based integration of assis-
tance subjects, platform-based social assistance services have initially formed a practical form that takes back-end data integration as
the information foundation of assistance services, shapes the middle-platform operation mechanism through subject integration and re-
source allocation, and promotes the reengineering of assistance service processes by reforming the front-end interface. Its operation
mechanism includes: aiming at the needs of assistance services through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realizing the collaboration of as-
sistance service subjects through platform-based organizational integration; realizing the supply of assistance service content through the
formulation and precise matching of service lists; and reconstructing assistance relationships through platform empowerment. As an in-
novative form of grass-roots assistance services, platform-based social assistance services promote the precise identification of assis-
tance objects, the efficient integration of assistance resources, and the innovation of assistance service supply through digital empower-
ment and organizational reconstruction, thus vigorously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ocial assistance.

Key words:platform-based social assistance; social assistance services; hierarchical classification; platform governance; smart
social as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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